质证意见

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：
    针对张振祥与我公司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，现向贵委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如下：
一、劳动合同
质证意见：无异议
二、社保记录
质证意见：无异议
三、公积金查询页面
质证意见：无异议
四、2017年1月至2020年8月8日期间银行流水
质证意见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，关联性、合法性无异议。
对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：2018年2月2日及2020年6月18日，公司所支付的金额并非工资差额，而是员工在公司干满一年后经过年度考核，根据年度考核成绩计算出的年度绩效金额，不属于固定工资，因此，该证据无法证明被答辩人月工资为25000元。
五、《关于推迟九级绩效工资实施的通知》
质证意见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无异议，对关联性存在异议。该通知的内容：是“本月实施基层挂钩绩效工资的员工启用新标准”。被答辩人并不是公司的基层员工，并不属于该通知适用范围，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。
六、《光华荣昌2014年终绩效工资标准及计算方法》
质证意见：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。该证据上无任何公司签发证明，并非公司发布的文件。
七、绩效考核制度包含《关于集团2017年10月—12月绩效考核的通知》
质证意见：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。该证据内容（二）考核方式中明确提出，已签订年度业绩合同的人员，不须再制定月度绩效合同。该证据与被答辩人的申请并无任何关联。
八、2020年6月4日—6月17日与范淑征沟通聊天记录截图
质证意见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，关联性、合法性无异议。对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。答辩人员工与被答辩人核实的是2018年年终绩效而非2018年的固定工资，是根据2018年度考核成绩计算得来的，恰恰证明获得年度绩效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年度考核成绩。
九、2018年绩效工资条
质证意见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，关联性、合法性无异议。对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。答辩人员工与被答辩人核实的是2018年年终绩效而非2018年的固定工资，是根据2018年度考核成绩计算得来的，恰恰证明获得年度绩效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年度考核成绩。。
十、与钮丽丽微信聊天记录
质证意见：
[bookmark: _GoBack]质证意见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，关联性、合法性无异议。对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。被答辩人索要的并非其工资。因被答辩人未在公司干满一年，没有经过年度考核，因此没有年度绩效考核成绩，不符合年度绩效发放的标准。
综上，质证人认为，被答辩人的诉求依据不足，且证据的真实性、关联性及合法性存在一定的异议，建议贵院驳回被答辩人的申请。

                质证人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


